乐工发〔2014〕19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规范全市建筑安装行业
拨缴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基层工会，全国、省产业工会所属在乐单位：
根据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建筑安装行业拨缴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工发〔2014〕27号）精神，为进一步明确规范我市建筑安装行业工会经费和工会筹备金代征拨缴管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代征范围、标准、方式

（一）范围：按照省总工会川工发〔2014〕27号文件规定，在乐山境内所有建筑安装企业、事业单位纳入工程项目所在地税务代征范围。

（二）标准：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

（三）方式：按月以全市上年行业平均工资标准预申报缴纳，年终或工程峻工后结算汇缴。

二、代征中有关问题处理

（一）在2014年内，省内跨市（州）或市内跨县（市、区）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所属项目单位，如已在注册地依法按时足额解缴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且在施工地无新增用工，凭注册地工会或地税部门开具的工会经费专用收据和市（州）或县（市、区）总工会出具的证明，工程项目所在地地方工会应予认可；在施工地如有新增用工，项目单位应按规定如实申报缴纳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

（二）从2015年起，省内跨市（州）或市内跨县（市、区）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所属项目单位原则上都在项目所在地申报缴纳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

（三）省外来川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所属项目单位，依据全国总工会总工办发〔1997〕60号，一律在项目所在地申报缴纳。

（四）按工财字〔2012〕15号文件不改变现行工会经费分成体制，独立管理经费的全国产业工会所属在川单位、省产业（局）工会和省总工会直管企业集团（公司）工会所属企业跨地区承揽建筑安装工程的，按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规定的比例向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市级地方工会解缴工会经费。

三、其他事项

（一）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二）政策咨询电话0833—2133438，电子邮件（邮箱地址：lsghcwb＠163.com)传至市总工会财务部。

附件：1.《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转发全总〈关于建筑安装行业
拨缴工会经费或建会筹备金问题的批复〉的通知》
（川工财字〔2012〕7号）

2.关于进一步明确建筑安装行业拨缴工会经费或工
会筹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工发〔2014〕27号）

                              乐山市总工会 

2014年6月4日

附件1

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转发
全总《关于建筑安装行业拨缴工会经费或
建会筹备金问题的批复》的通知

川工财字〔2012〕7号
各市、州总工会：

现将全总财务部《关于建筑安装行业拨缴工会经费或建会筹备金问题的批复》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总工会财务部

                    2012年2月1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建筑安装行业
拨缴工会经费或建会筹备金问题的批复

工财字〔2012〕15号
四川省总工会财务部：

《关于建筑安装行业拨缴工会经费或建会筹备金有关问题的请示》（川工财字〔2012〕2号）收悉。现对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根据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企业集团公司工会经费管理的规定》（总工办发〔1997〕60号），建筑安装行业各工程项目单位的工会经费应实行属地管理，按照所在地省总工会规定的经费上缴比例，向所在地地方工会上缴工会经费或建会筹备金（实行税务代收的地方应纳入税务代收范围）。

此复。

全国总工会财务部

2012年2月1日
附件2

关于进一步明确建筑安装行业
拨缴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工发〔2014〕27号

各市（州）总工会，省产业（局）、企业集团（公司）工会：

为推进落实全国总工会财务部《关于建筑安装行业拨缴工会经费或建会筹备金问题的批复》（工财字〔2012〕15号）精神，进一步规范我省建筑安装行业工会经费和工会筹备金拨缴管理，现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按照全国总工会文件规定，建筑安装行业各工程项目单位的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实行属地管理。实行税务代征的地方，纳入工程项目所在地税务代征范围。

二、在2014年内，省内跨市（州）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所属项目单位，如已在注册地依法按时足额解缴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且在施工地无新增用工，凭注册地工会或地税部门开具的工会经费专用收据和市（州）总工会出具的证明，工程项目所在地地方工会应予认可；在施工地如有新增用工，项目单位应按规定如实申报缴纳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

自2015年起，省内跨市（州）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所属项目单位原则上都在项目所在地申报缴纳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

三、省外来川施工的建筑安装企业所属项目单位，依据全国总工会批复精神和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企业集团公司工会经费管理的规定》（总工办发〔1997〕60号），其工会经费或工会筹备金，一律在项目所在地申报缴纳。

四、工财字〔2012〕15号文件不改变现行工会经费分成体制，独立管理经费的全国产业工会所属在川单位、省产业（局）工会和省总工会直管企业集团（公司）工会所属企业跨地区承揽建筑安装工程的，应当按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规定的比例向工程项目所在地地方工会解缴工会经费。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总工会

2014年4月21日
	抄送：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乐山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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